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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采 购 合 同
[bookmark: _GoBack]甲方：杭锦旗农牧局
乙方：新疆天通兴业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法律法规原则，结合本服务的具体情况，双方就采购便携式全天候毛绒快速检测一体机达成以下协议，须共同遵守。
一、采购设备名称、数量、性能指标和技术参数
1、采购设备名称：便携式毛绒快速检测一体机（Mark-2-5）
2、采购数量：3台（叁台）
3、便携式毛绒快速检测一体机由主机、检测板、毛绒多功能防风布样器、标准比对板、等组成，其中检测板数量为3块/台，其余数量均为1台（把、册）/台。
4、性能指标和技术参数 
（1）检测适用对象：原毛或原绒、分梳绒、水洗绒和水洗毛、分梳绒以及毛条、绒条、净毛净绒等，分为细羊毛、山羊绒、绵羊绒、牦牛绒、骆驼绒、棉花等快速检测模块。对确定知道品类的样品，可以直接选择对应模块进行检测。
（2）主要检测指标：原毛或原绒以及分梳山羊绒、绒条等的纤维直径、直径变异系数、沿毛丛长度方向不同部位的直径分布（包括最细、最粗，以及弱节情况分析）、整个样本中直径分布的情况；纤维平均长度、长度变异系数、长度分布情况以及计算获得的豪特长度值；纤维的弯曲度和标准差；短绒率；净绒率；舒适度。
（3）检测环境指标：支持在非标准环境以及非恒温恒湿环境下检测。包括房屋内和户外等各种场所。 普通型本设备温度测量范围：-10℃到45℃，海拔-200米到3000米；高原型本设备：-25℃到45℃，海拔-200米到6000米。相对湿度的测量范围：5%—95%RH，自动读取和记录环境温湿度变化，可用于溯源。
（4）检测样品前处理指标：样品毛绒可以按照国家标准，分离毛绒及清除杂质洗涤后，再进行检测；也可不对毛绒及杂质进行分离或者洗涤就可以检测。原毛绒可以按照标准进行温湿度预平衡后再检测；也可以不经预平衡温湿度等样品前处理环节检测。支持专用检测夹板和载玻璃片两种方式检测。
（5）检测结果复现性：检测毛绒平均直径检测范围为4-160μm，误差≤±0.3μm；检测符合标准GB/T 21030-2007《羊毛及其他动物纤维平均直径与分布实验方法纤维直径光学分析仪法》中的误差要求。长度检测范围：5mm—200mm，长度检测误差≤±2mm。
（6）成像效率：每一秒18幅1800X1200pix尺寸图像。
（7）检测速度参数：玻片模式下最快25秒可测定完成细度样品检测。夹板模式下最快40秒自动完成毛绒按国际标准检测的细度、长度及净绒率、短绒率测量和舒适度计算（含根检测图像分布和数据），检测数据可存贮、可打印输出检测报告。
（8）便携性功能参数：支持扫描器读取电子耳标，减少读记数据的误差，原始数据可追溯。检测可在≤5级风的户外进行，可以配备防风布样器。箱体材质为碳纤维，重量20公斤。
电源：160-220V60Hz，光源：LED（支持车载电源、太阳能电源）。支持远程维修与维护、升级等服务。
二、合同金额
每台设备单价为人民币：650000.00元（人民币大写：陆拾伍万元整），采购数量为3（叁）台，合同总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950000.00元，（人民币大写：壹佰玖拾伍万元整）。
三、付款方式
验收合格后一次付清，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合计金额为人民币：1950000.00元，（人民币大写：壹佰玖拾伍万元整），乙方向甲方提供同等金额的发票。
四、交货日期、安装、培训
1、交货时间：签订合同后30个日历日内交货。
2、乙方须按设备说明书要求配送相关设备，配送时造成设备损坏，甲方有权拒绝签收。
3、交货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4、培训及地点：交货验收无误后乙方需根据甲方要求进行免费培训，培训地点为甲方指定地点。
五、设备质量及安装调试要求
1、乙方须按甲方要求提供符合国家GB/T 21030-2007《羊毛及其他动物纤维平均直径与分布实验方法纤维直径光学分析仪法》质量验收标准的正品设备，实现使用方便，可在非标准环境及非恒温恒湿环境下现场采样检测目标，并提供设备相关品质证明书，合格证，说明书，相关软件资料。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随意更改方案，不得以任何理由以次充好，如发现有设备非正品则乙方以一赔十。
2、乙方所提供便携式毛绒快速检测一体机设备应保证产品内外包装完好无损，若不能达到要求，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更换合格产品直至解除合同。由此带来的一切损失由乙方负责。
3、在签订合同后，乙方按照甲方要求负责设备安装、调试，要求便于使用及维护，符合国家GB/T 21030-2007《羊毛及其他动物纤维平均直径与分布实验方法纤维直径光学分析仪法》技术标准。
六、售后服务
1、乙方所提供便携式毛绒快速检测一体机设备，从验收之日起，所有产品及零配件质保期按投标书规定办理。在3年的质保期内，若有产品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免费更换或维修。质保期满后，设备维修时，乙方按成本费计算。若涉及软件更新服务时，乙方应为甲方负责软件免费更新服务，乙方不再单独收取费用。
2、凡由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各类故障，乙方在接到甲方故障报修通知后，在4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解决故障，若在24小时内不能排除故障的，则应由乙方提供不低于原设备标准的备用产品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3、乙方向甲方免费培训2-3名设备操作管理人员，要求达到正确使用与维护本合同的设备。
七、验收条款
乙方将设备送达甲方指定的地点后，甲方应在3日内组织人员进行验收。甲方验收时，乙方要现场操作设备，确保设备能够正常使用，若设备达不到质量或规格要求的，甲方可以拒收，并可解除合同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八、违约条款
1、乙方逾期交付标的物，乙方按日承担违约部分合同金额5‰的违约金，逾期交付超过15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2、验收无误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货款，如甲方不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甲方所购设备将按约定日期开启软件自锁，直至甲方将全部货款支付乙方，乙方再对软件进行解锁。
3、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时间提供培训或售后服务，每逾期一日，应承担合同总金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的，甲方可自行委托第三方进行培训或进行售后服务，乙方除应承担甲方实际支出外，还应承担合同总金额10%的违约金。
4、乙方提供的产品如不符合国家、行业及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乙方需返还甲方所支付的货款，还应承担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
5、其他违约责任以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准，无相关规定的，双方协商解决。
九、不可抗力条款
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不能及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并在10天内提供有关不可抗力的相关证明。合同未履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如何履行等问题，双方协商解决。
十、争议的解决方式
合同发生纠纷时，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采用下列第2种方式解决：
1、提交榆林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2、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其他约定
1、因本合同签订、履行发生的争议，守约方因主张权利所发生的一切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评估费、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
2、本合同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任何通知（包括但不限于函件、通知、诉讼/仲裁有关法律文书），自一方以邮寄方式发往对方工商注册登记地址之日起5日后视为有效送达。
十二、合同保存
合同文本一式四份，甲方、乙方双方各执两份，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十三、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甲方：杭锦旗农牧局                    乙方：新疆天通兴业农牧科技有限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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